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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印發關於印發關於印發關於印發《《《《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各省 、自治區、直 轄市及計畫單 列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為貫徹落實《 國家智慧財產 權戰略綱要》 ，大力推進商 標戰略的實施 ，規範馳名商 標的認定工 作，促進馳名 商標認定工作 進一步法治化 、制度化、規 範化、程式化 ，切實維護商 標權人的合 法權益，健全 智慧財產權保 護體系，優化 創新環境，促 進經濟又好又 快發展，國家 工商行政管 理總局依據《 商標法》、《 商標法實施條 例》等法律法 規，制定了《 國家工商行政 管理總局馳 名商標認定工 作細則》。現 印發給你們， 請在與馳名商 標認定相關的 商標管理工作 中嚴格遵照 執行。  

 

                                                                                         二 OO 九年 四月二十一日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馳名商標認定工作細則  

                        目  錄  第一 章 總則  第二 章 馳名商標 認定申請的審 查、審定    第一節 馳名 商標認定應考 慮的因素、證 據材料    第二節 商標 管理程式中的 審查    第三節 商標 異議程式中的 審查    第四節 商標 異議複審、商 標爭議程式中 的審查    第五節 審定  第三 章 複審與核 審  第四 章 監督與法 律責任  第五 章 附則  第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推 進商標戰略的 實施，規範馳 名商標的認定 工作，促進馳 名商標認定工 作進一步法 治化、制度化 、規範化、程 式化，切實維 護商標權人的 合法權益，健 全智慧財產權 保護體系， 優化創新環境 ，促進經濟又 好又快發展， 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標 法》、《中華 人民共



和國 商標法實施條 例》、《馳名 商標認定和保 護規定》和《 國家工商行政 管理總局主要 職責內設機 構和人員編制 規定》，制定 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 則中的馳名商 標認定是指商 標局、商標評 審委員會依照 《商標法》、 《商標法實 施條例》、《 馳名商標認定 和保護規定》 、《商標評審 規則》以及國 家工商行政管 理總局《各 司（廳、局、 室）主要職責 內設機構和人 員編制規定》 的有關規定認 定馳名商標。    第三條 馳名 商標認定工作 的目的是加大 商標權保護力 度，引導企業 實施商標戰略 ，使用自主 商標，豐富商 標內涵，重視 商標智慧財產 權創新和保護 ，提高商標知 名度，形成一 批擁有自主 智慧財產權和 知名品牌、國 際競爭力較強 的優勢企業， 促進企業和社 會經濟發展， 推動創新型 國家建設。    第四條 商標 局、商標評審 委員會應嚴格 、準確、依法 開展馳名商標 認定工作，正 確引導輿論 宣傳，促進馳 名商標認定和 保護制度的健 康發展，支援 幫助企業合理 實施商標戰略 。    商標局應指導 各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門在馳 名商標認定申 請工作中嚴格 把關，確保申 請材料內容 真實、準確。    第五條 商標 局、商標評審 委員會成立馳 名商標認定委 員會，其成員 包括商標局、 商標評審委 員會的局長、 主任、副局長 、副主任、巡 視員、副巡視 員，局長、主 任為主任委員 。    第六條 商標 局、商標評審 委員會承辦處 依本細則進行 馳名商標認定 申請材料的受 理、整理和 審查工作；商 標局局長辦公 會、商標評審 委員會委務會 依本細則進行 馳名商標認定 中的審定工 作；馳名商標 認定委員會依 本細則進行馳 名商標認定中 的複審工作； 國家工商行政 管理總局局 長辦公會對馳 名商標認定委 員會擬認定的 馳名商標予以 核審。  第二 章  馳 名商標認定申 請的審 查、審定  第一 節 馳名商標 認定應考慮的 因素、證據材 料    第七條 認定 馳名商標應當 根據《商標法 》第十四條的 規定，考慮下 列各項因素， 但並不以該商標必須滿足下列全部因素 為前提：    （一）相關公眾對該商標的 知曉程度；    （二）該商標 使用的持續時間；    （三）該商標 的任何宣傳工 作的持續時間、程度和地理 範圍；    （四）該商標 作為馳名商標 受保護的記錄 ；    （五）該商標 馳名的其他因 素。    第八條 認定 馳名商標應當 根據《馳名商 標認定和保護 規定》第三條 的規定，審查 下列證明商 標馳名的證據 材料：    （一）證明相 關公眾對該商 標知曉程度的 有關材料；    （二）證明該商標使用持續時間的有關材 料，包括該商 標使用、註冊的歷史和範圍的有關材料 ；    （三）證明該商標的任何宣 傳工作的持續時間、程度和 地理範圍的有 關材料，包括廣告宣傳和 促銷活動的方式、地域範圍、宣傳媒體的種類以及廣告投放量等有關 材料；    （四）證明該商標作為馳名 商標受保護記錄的有關材料 ，包括該商標曾在中國或者其他國



家和 地區作為馳名 商標受保護的 有關材料；    （五）證明該商標馳名的其他證據材料， 包括使用該商 標的主要商品近三年的產量、銷售量、銷售收入、利稅、銷售區域等有關材料。  第二 節 商標管理 程式中的審查    第九條 對經 省級工商行政 管理機關依《 馳名商標認定 和保護規定》上報的馳名商 標認定申請 的案件材料及 證明商標馳名 的證據材料， 商標局實行收文和辦文分開 制度，由商標 局綜合處負責收文，有關 承辦處負責材 料整理，建立登記簿登記。    對在商標管理 中提出的馳名 商標認定申請 ，申請人提交補充證據材料 的，有關承辦 處在相關申 請提交商標局 局長辦公會之前可將補充材 料內容納入申 請材料予以整 理。    第十條 承辦 處可以就商標 的顯著性和馳 名程度等技術性問題徵求有 關處室或有關 部門的意見。    承辦處認為確 有必要時，可以向地方工商 行政管理部門瞭解有關情況。    第十一條 對於在商標管理 中提出的馳名 商標認定申請 ，由承辦處處 長主持召開處 務會討論並 提出初步意見。處務會的參加人員不得少於全處人員的 三分之二。會 議應做記錄。    第十二條 經 處務會討論， 形成符合馳名 商標條件或不符合馳名商標 條件的初步意見，由處長報分管副局長 。分管副局長 提交商標局局 長辦公會討論 。  第三 節 商標異議 程式中的審查    第十三條 對於在商標異議 （含國際註冊程式中的商標 異議）程式中 提出的馳名商 標認定申請 ，按照《商標 法》、《商標 法實施條例》 和《馳名商標 認定和保護規 定》的規定，原則上根據 商標異議的申 請時間順序進 行審理。    第十四條 承 辦人員對馳名 商標的證明材 料進行整理， 經合議組討論後報處務會討論。承辦處 的處長主持召開處務會議， 處務會的參加 人員不得少於全處人員的三分之二。會議 應做記錄。    第十五條 經 處務會討論， 形成證據材料充足且該異議案件確需依《 商標法》第十 三條裁定的意見或證據不足、該異議案件不需要依《 商標法》第十 三條裁定的意見，由處長報分管副局長 。分管副局長 提交商標局局 長辦公會討論 。  第四 節 商標異議 複審、商標爭 議程式中的審 查    第十六條 對 在商標異議複 審、商標爭議 程式中提出的 馳名商標認定 申請，商標評 審委員會按照《商標法》 、《商標法實 施條例》、《 馳名商標認定 和保護規定》 和《商標評審 規則》的規 定進行審理。    第十七條 商 標評審委員會 審理涉及馳名 商標認定的案件應由案件承 辦處組成合議組進行審理 。    合議組由商標 評審人員三人 以上的單數組成，案件承辦 處處長必須擔任合議組成員 。合議組審 理涉及馳名商 標認定的案件，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  



  第十八條 合 議組經審理認 為基本符合馳 名商標條件的 ，由處長報分管副主任。分管副主任經研究認為基本符合馳名商標 條件的，報經 主任同意後， 提交商標評審 委員會委務會討論。    第十九條 主 任同意將涉及 馳名商標認定案件提交委務 會討論的，案件承辦人應當 及時將相關 材料送交綜合 處。綜合處應 當在委務會召開三天之前，將相關材料複 印並送交參加 委務會的人 員。  第五 節 審 定    第二十條 商 標局討論馳名 商標認定案件的局長辦公會由局長、副局 長、巡視員、 副巡視員組成，承辦處處 長列席。    第二十一條 商標評審委員 會討論馳名商 標認定案件的 委務會由主任 、巡視員、副 主任、副巡 視員、各處處 長組成。    第二十二條 商標局局長辦 公會就商標局分管副局長提交的意見進行研究審定，認 為符合馳名 商標條件的作出擬認定的意見；認為不符合馳名商標條件的，退回承辦處按有關程 式辦理。其中 ，對於商標異 議程式中提出的馳名商標認 定申請，商標 局局長辦公會 認為證據不足或該異議案件不需要依《 商標法》十三 條裁定的，承 辦處按一般的 異議案件處理 ；對於商標管 理程式中提出的馳名商標 認定申請，商 標局局長辦公 會認為不符合 馳名商標條件的，承辦處按照公文辦理 程式發文退回申請，並將申 請材料一併退回。    商標評審委員 會委務會就分管副主任提交的意見進行研究審定，認為符合馳名商標 條件的作出擬認定的意見；認為不符合 馳名商標條件的，退回承辦 處按有關程式 辦理。商標評 審委員會委 務會的參加人 員不得少於應到人員的三分之二。    商標局局長辦 公會或商標評 審委員會委務 會形成意見後，及時報馳名商 標認定委員 會研究。 第三 章 複審與核 審    第二十三條 馳名商標認定 委員會按照《 商標法》、《 商標法實施條 例》、《馳名 商標認定和 保護規定》和 《商標評審規 則》的規定對 商標局、商標 評審委員會提交的馳名商標 審定意見進 行研究複審， 並及時將經複 審擬認定的馳 名商標，報總 局局長辦公會 議核審。經複 審擬退回的 ，退回商標局或商標評審委 員會按照有關 程式處理。    馳名商標認定 委員會召開上述複審會議時，參加人員不得少於應到人 員的三分之二 。    第二十四條 根據總局的核 審意見，商標 局、商標評審 委員會應當按照各自的公文辦理程式作出批復或裁定 ，並及時向社 會公佈認定的 馳名商標。    第二十五條 商標局和商標 評審委員會在 作出商標異議 、商標異議複 審裁定、商標 爭議裁定後，應將有 關馳名商標 認定的 材料與商標異 議、商標異議 複審、商標爭議案件材料一併歸檔。   商標局就商標 管理中案件作出有關認定馳 名商標的批復後，應將該有 關材料立卷歸檔。馳名商 標認定的材料 應一案一卷， 保留期限為三 年。    第二十六條 對於商標管理 程式中提出的 馳名商標認定 申請，在複審 、核審程式中 認為不符合 馳名商標條件的，一律作退回處理，由總 局分管副局長 核審。根據總 局領導的核審意見，商標 局按照公文辦 理程式發文退回申請，並將申請材料一併退回。  



第四 章 監督與法 律責任    第二十七條 商標局局長辦 公會、商標評審委員會委務 會研究馳名商 標認定時，中央紀委、監察部駐國家工商 行政管理總局紀檢組、監察局派員進行監 督。    馳名商標認定 委員會召開複 審會議時，中央紀委、監察部駐國家工商 行政管理總局紀檢組、監察局派員監督， 中華商標協會派代表列席會 議。    第二十八條 商標局、商標 評審委員會應將馳名商標的 認定工作列為廉政風險點， 建立健全監 督檢查制度， 加強風險點管 理。    第二十九條 馳名商標認定 審查期間，任何單位、個人均可向商標局 、商標評審委 員會反映情況，提出意見。馳名商標權利主張者、利害關係人及其代理人就相關 馳名商標認定 申請的來訪，由商標局綜合處或商標評 審委員會綜合 處接待。商標 局綜合處或商 標評審委員會綜合處應及時將反映的情況書面回饋有 關承辦處。    第三十條 從事馳名商標認 定工作的人員 要嚴格遵守工 作紀律，不得洩露馳名商標 認定工作中 的保密事項和按照相關要求不應公開的情況。    第三十一條 馳名商標認定 工作以及從事認定工作的人 員要嚴格遵守廉潔自律的有 關規定， 要嚴格遵守《 商標法》、《 工商行政管理 部門商標註冊、管理和評審 工作守則》等 有關規定。    對於違法、違紀行為，要依 照有關規定，追究相關當事人的責任。  第五 章 附 則    第三十二條 本細則由國家 工商行政管理 總局負責解釋。    第三十三條 本細則自發佈之日起施行。  

 


